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　函
會址：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29號4樓

電話：（02）2550-3434

傳真：（02）2550-3271

電子信箱：rocrea@xuite.net
網    址：society.myweb.hinet.ne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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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內政部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11月10日
發文字號：全地公(5)字第970344號

附件：

速別：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

附件：

主　旨：關於  鈞部委託臺北縣政府地政局建置全國地政線上案件申辦服務系統，涉及破壞地政士法健全專業證照制度之立法目的，更似有違反土地法第39條、第73條及土地登記規則第3條、第37條等相關法令規定之虞，準此，本會對於前揭之建置系統試辦計畫，謹表異議並提請邀集本會暨所屬各會員公會共同參與專案座談，以提供全方位周延性之實務評估意見，始為便民且能兼顧確保人民財產交易安全之優質福利政策，請  鑒核。
說  明：
         一、依據本會民國97年9月18日理事長聯誼會及各直轄市、縣市地政士公會反對臺北市政府地政處、高雄市政府地政處網路設定登記試辦計畫之共同決議辦理。

         二、按土地法第39條規定：「土地登記，由直轄市或縣(市)地政機關辦理之。但各該地政機關得在轄區內分設登記機關，辦理登記及其他有關事項。」準此，土地建物抵押權設定登記業務，乃屬該法規定之登記事項之一，且依土地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之規定，地政機關在轄區內另設或分設登記機關者，由該土地所在地之登記機關辦理之。準此，不動產抵押權設定登記業務，不應開放金融機構自行以網路方式申辦登記。

         三、復按土地法第73條規定，土地權利變更登記，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會同聲請之。故亦不宜開放以網路方式，由單方面申辦登記。此參照最高行政法院判例42年判字第13號：土地登記之申請，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會同申請，可稽。

         四、次依土地登記規則第37條及地政士法相關規定，受託代理前揭事項之申請登記時，該代理人或複代理人除應俱備地政士專業證照資格外，尚應親自到場，並由登記機關核對其身分。故豈能恣意摧毀踐踏已落實多年且辛苦建立之專業證照制度，而於瞬間全面開放一般民間金融機構在顯失公正客觀立場下，自行申辦之。故如此之作為亦有危及人民不動產交易安全之虞，敬請  鈞部暨臺北縣政府地政局重新審慎評估而予終止該執行計畫案。

         五、又據實務中瞭解，抵押權設定契約文件內容常另附有其他約定事項，且其均為抵押權效力所及，如輕率開放以網路即得申辦登記，恐極易引起權利人、義務人雙方間之私權爭執不斷(最高法院判例84年台上字第1967號：如后附件參照)。

         六、綜觀以上各項規定，均已顯示不動產抵押權設定登記業務之申辦應有其適法性，且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1條規定，行政命令不得牴觸法律，故受理跨所申辦網路不動產抵押權設定登記業務皆涉及違法。另依大法官第390、488號解釋，法律授權內容、目的、範圍需明確，何況網路辦理不動產抵押權設定登記除違反土地法規定外，更無獲得該法之授權。

         七、「簡政便民」措施雖係政府美意且為時代潮流所趨，但凡政府行政「委任」或「授權」之措施，均應以合法性且不損及其他相關市民權益為最高主軸原則，而此項試辦計畫，則將嚴重侵犯全國龐大合法地政士業者賴以維生之執業權益，因此，敬祈  鈞部暨臺北縣政府地政局三思而後行，以避免招致民怨。

         八、又各國政府現今所推動之行政程序簡化措施，通常乃以「個人與政府」或「機關與機關」間之程序簡化為規劃考量方向，惟類似此項涉及雙方權利義務關係，則付之闕如,希望我政府謹慎妥處。

        九、合法地政士業者長期處於地政機關櫃枱外的第一線，甚至義務性的默默協助政府進行不動產交易安全把關不遺餘力，因此對於提昇土地登記案件水準以減輕公務機關地政人員業務壓力，有目共睹，功不可沒。而今政府竟無視於地政士專業證照管理制度存在前提下，即予認定公司法人資格得以取而代之，換言之，日後凡為公司之工友、辦事員、管理員……等各階層職員均得以網路方式代為操作申辦抵押權設定登記業務。故如此具爭議性之所謂簡政便民措施，實難獲苟同並令專業人士不禁認為有意圖包庇金融機構之虞，敬祈明察秋毫，勿淪為其代罪羔羊。

         十、查目前全國地政士執業人員計有12,000餘人(持有證照者：30,000餘人)，若此試辦計畫實施後，亦將嚴重萎縮上開專業人員業務工作及其就業機會，屆時恐使目前已陷入低迷景氣的不動產交易市場更是雪上加霜!想必引起浪費社會資源的重大抗爭行動，將難以避免，實非全國百姓之福。故深盼取消前揭網路登記試辦計畫，始為大有為政府明智之舉。

正  本：內政部
        臺北縣政府地政局

副  本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地政士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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